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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业绩补偿款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杰恩股份”）于

2026年 5月 6日收到承诺方姜峰先生支付的业绩补偿款 7,590,961.06元。现将有

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业绩承诺的基本情况

2024 年 8月，公司原控股股东姜峰先生与广东金晟信康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金晟信康”）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约定姜峰先生通过协

议方式向金晟信康转让其持有的杰恩股份 9,194,400股股份，占总股本的 7.64%。

姜峰先生承诺并保证标的公司原有设计业务于 2024 年度、2025 年度和 2026年

度产生的净利润均为正数。若特定业绩承诺期限内任一会计年度标的公司原有业

务产生的净利润为负数，姜峰先生应当将业绩差额支付给杰恩股份，支付时间为

杰恩股份当年度各项业务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(10)个工作日内。

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2025年度各业务业绩承诺实

现情况的专项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[2026]第 ZA11656号），设计业务 2025年度实

现净利润为-7,590,961.06 元，市场商务及服务支持业务 2025 年实现净利润为

22,683,540.10元。因此原控股股东姜峰先生未能完成《股份转让协议》中关于 2025

年度设计业务净利润为正数的业绩承诺。

按照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，姜峰先生应履行业绩补偿义务，以现金方式向

杰恩股份支付 2025年度业绩补偿款 7,590,961.06元。

公司于 2026年 4月 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原控股股东 2025年度设计业务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于 2026年 4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《关于原控股股东 2025年度设计业



务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1）。

二、业绩承诺履行情况

公司已于 2026 年 5 月 6 日收到承诺方姜峰先生支付的业绩补偿款

7,590,961.06 元，至此，承诺方已遵照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约定履行完毕 2025

年度业绩补偿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5月 7日


